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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安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南安市

2026年度国有建设用地供应计划的通知

各乡镇（街道）人民政府（办事处），雪峰开发区管委会，市人民政府各部门、各直属机构：

为加强国有建设用地供应计划管理，落实住宅用地分类调控工作要求，现将《南安市2026年度国有建设用地供应计划》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南安市人民政府

2026年3月30日
（此件主动公开）

南安市2026年度国有建设用地供应计划

为加强国有建设用地供应计划管理，根据《国土资源部关于印发〈国有建设用地供应计划编制规范〉（试行）的通知》（国土资发〔2010〕117号），以及自然资源部、省自然资源厅关于进一步规范住宅用地供应信息公开工作的要求，结合我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和土地利用年度计划，参考前五年（2021—2025年）我市国有建设用地供应情况和2026年经济社会发展重大项目计划，制定本计划。

一、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以加快土地利用方式转变为主线，按照“控制总量、优用增量、盘活存量、提高质量”的总体要求，科学合理安排2026年全市建设用地供应总量、结构、布局、时序和方式，切实提高土地资源供给质量和效率，为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用地保障。

二、计划范围

本次2026年度南安市国有建设用地供应计划编制的地域范围是指全市行政辖区内的国有建设用地，包括各乡镇（街道）、雪峰开发区。

三、计划指标

（一）总量

综合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城市规划、人口因素、房地产市场、工业项目需求，以及近期拟实施的重大基础设施建设项目，2026年度南安市国有建设用地供应总量控制在363.6105公顷以内。其中，商服用地15.9096公顷，占4.38%；工矿仓储用地141.44公顷，占38.9%；住宅用地48.0367公顷，占13.21%；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13.2178公顷，占3.64%；交通运输用地102.4605公顷，占28.18%；公用设施用地26.8271公顷，占7.38%；绿地与开敞空间用地14.3988公顷，占3.96%；特殊用地1.32公顷，占0.36%。

四、政策导向

（一）强化规划引领。国有建设用地供应是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城市总体规划的具体落实，供应计划和规划的制定、实施相互协调，共同提升城市规划建设水平。

（二）优化土地供应结构。重点保障公共基础设施项目、民生及基础设施项目、重大招商引资项目和优势产业用地需求，统筹调控房地产市场土地供应和管理，提升城市承载能力和服务能力。

（三）落实房地产用地调控政策。认真落实房地产调控政策，加强住宅用地管理。增加住房用地有效供应，优先做好保障性住房用地供应，优化各类住宅用地的供应结构，更好满足居民改善性住房需求，合理控制新增商品住宅供应。

（四）推进节约集约用地。坚持最严格的节约集约用地制度，严格控制土地容积率，提高工业项目亩产税收要求。将项目用地供应与批而未供土地、低效用地等存量国有建设用地盘活有机结合，优先安排存量土地保障经济社会发展的合理用地需求。

（五）坚持差别化土地供应。根据经济社会发展形势，实施差别化的土地供应政策，限制不符合产业结构调整的建设用地项目，严禁供应违背城市空间结构调整的建设用地，以供给引导需求，增强土地供应的主动性，发挥土地供应的宏观调控作用。
（六）兼顾生态用地保护。按照有度有序利用原则，严格管控土地资源开发利用，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对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划明确禁止开发的区域，严禁以任何名义和方式供应国有土地，用于与保护无关的建设项目。
五、保障措施

（一）加快用地报批和征收。加大用地指标协调保障力度，项目优先使用批而未供土地，提升建设用地供应效率；认真贯彻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严格执行先征迁后报批流程，各乡镇（街道）人民政府（办事处）要认真履行征地拆迁实施的主体责任，积极推进2026年土地征收和前期开发工作。
（二）部门联动形成工作合力。加强计划实施过程的沟通和协调，进一步完善部门共同实施计划的联动机制。自然资源、发改、商务和财政等部门要主动服务，推进建设项目生成策划前期协调，提速增效做好出让用地前期工作，共同研究解决计划实施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对重大重点项目和民生项目用地、政策性住房用地采取“提前介入，跟踪服务，全程保障”措施，切实满足项目建设用地需求。
（三）强化建设用地批后监管。严格按照出让合同和划拨决定书的要求，对建设项目开竣工时间、投资情况、面积、建筑密度、容积率等土地使用要素进行约定。属地政府要加强产业项目开发建设、投资强度、亩产均税收等出让合同、招商协议、监管协议等约定指标落实情况的跟踪督促、评价考核，对违反合同约定的，严格按照合同追究违约责任。

（四）加强计划的动态跟踪管理。2026年度南安市国有建设用地供应计划由市自然资源局具体组织实施。市自然资源局应积极争取上级用地指标支持，满足我市项目建设用地需求；要会同有关单位将住宅用地计划落实到具体地块，并建立供应计划的地块公布机制，明确土地供应政策，稳定市场预期。

（五）严格执行国家土地供应政策。严格履行土地供应程序，对商业、旅游、娱乐、商品住宅等经营性用地和工业仓储用地，以及同一宗地有两个以上意向用地者的，必须以招标、拍卖或者挂牌方式有偿供地。扩大有偿使用范围，积极推进经营性基础设施用地有偿使用，逐步缩小划拨方式供地范围。

附件：1．南安市2026年度国有建设用地供应计划表

2．南安市2026年度住宅用地供应计划

附件1

南安市2026年度国有建设用地供应计划表

单位：公顷 
	
用途

面积
	合计
	商服
用地
	工矿仓储用地
	住宅用地
	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
	交通运输用地
	公用设施用地
	绿地与开敞空间用地
	特殊用地
	备注

	
	
	
	
	小计
	保障性住房用地
	棚户区改造用地
	普通商品住宅
	其他住宅
	
	
	
	
	
	

	
	
	
	
	
	廉租房用地
	经济适用房用地
	公共租赁住房
	限价商品住房
	
	小计
	中低价位中小套型住房用地
	
	
	
	
	
	
	

	汇总
	363.6105
	15.9096
	141.44
	0
	0
	0
	0
	0
	0
	48.0367
	48.0367
	0
	13.2178
	102.4605
	26.8271
	14.3988
	1.32
	


附件2

南安市2026年度住宅用地供应计划

一、住宅用地总量和结构

2026年度本市住宅用地计划供应48.0367公顷，其中产权住宅用地48.0367公顷（商品住宅用地48.0367顷，共有产权住宅用地0公顷），租赁住宅用地0公顷，其他住宅用地0公顷（安置房），详见附件1。

二、住宅用地供应布局

根据人口结构情况、居民住宅需求、房地产市场走势，合理确定计划供应的住宅用地规模。在区域分布上，市区计划供应28.2510公顷，水头镇计划供应8.1公顷，省新镇计划供应5.5235公顷，梅山镇计划供应2.8558公顷，罗东镇计划供应2.4139公顷，官桥镇计划供应0.8925公顷，达到均衡合理布局，有利于促进职住平衡。

三、住宅用地供应保障措施

（一）组织领导方面。南安市自然资源利用管理联席会、地价委员会各成员单位各司其职、加强配合，各镇人民政府积极稳妥组织好征地、拆迁工作，确保计划顺利实施；市自然资源局加强计划实施的监督管理，定期向自然资源利用管理联席会报告计划实施进展情况，及时沟通协调处理计划实施过程中的困难和问题。

（二）规划编制方面。市自然资源局负责国土空间规划保障工作，根据供应计划提供出让土地的规划设计条件。

（三）财政保障方面。市土地储备中心通过财政部门批准用于土地储备的资金及依法依规筹集的资金，确保储备土地资金到位。

本计划向社会公开，网址为http://www.nanan.gov.cn。

附件：1．南安市2026年度住宅用地供应计划表

　　　2．南安市2026年度住宅用地供应计划宗地表

附件1

南安市2026年度住宅用地供应计划表

 单位：公顷

	市（县）
	总量
	产权住宅用地
	租赁住宅用地
	其他住宅

用地

	
	
	商品

住宅

用地
	共有产权

住宅用地
	小计
	保障性租赁住宅用地
	市场化租赁住宅用地
	小计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合计
	48.0367 
	48.0367 
	0
	48.0367 
	0
	0
	0
	0

	市区
	28.2510
	28.2510
	0
	28.2510
	0
	0
	0
	0

	水头镇
	8.1
	8.1
	0
	8.1
	0
	0
	0
	0

	省新镇
	5.5235
	5.5235
	0
	5.5235
	0
	0
	0
	0

	梅山镇
	2.8558
	2.8558
	0
	2.8558
	0
	0
	0
	0

	罗东镇
	2.4139
	2.4139
	0
	2.4139
	0
	0
	0
	0

	官桥镇
	0.8925
	0.8925
	0
	0.8925
	0
	0
	0
	0


附件2
南安市2026年度住宅用地供应计划宗地表

 单位：公顷

	序号
	宗地编号
	宗地坐落
	宗地

面积
	住宅用

地类型
	供应

方式
	计划供应时间
	备注

	1
	南安市北山片区彭美安长南侧地块
	溪美街道彭美社区
	2.5392 
	商住
	拍卖出让
	第2季度
	

	2
	柳城街道金街霞美畲B地块
	柳城街道金街社区
	0.5959 
	居住

用地
	拍卖出让
	第2季度
	

	3
	美林街道加洋片区西侧地块
	美林街道洋美社区和美林
社区
	3.5483 
	商住
	拍卖出让
	第2季度
	

	4
	南安经济开发区扶茂工业园茂庆路南侧地块
	省新镇金丹
社区
	5.5235 
	商住
	拍卖出让
	第2季度
	

	5
	梅山镇芙蓉新城一期A地块
	梅山镇竞丰村
	2.8558 
	商住
	拍卖出让
	第2季度
	

	6
	南安市溪美街道宣化红山仔A地块
	溪美街道
宣化村
	7.5198 
	居住

用地
	拍卖出让
	第3季度
	

	7
	南安市科教中心公园路北侧B地块
	美林街道金枝村、柳城街道桑林村
	2.4502 
	居住

用地
	拍卖出让
	第3季度
	

	8
	南安市柳城街道下都黄龙地块
	柳城街道下都社区
	4.4246 
	居住

用地
	拍卖出让
	第3季度
	

	9
	南安市罗东镇后茂桥头地块
	罗东镇罗溪村和维新村
	2.4139 
	商住
	拍卖出让
	第3季度
	

	10
	南安市港仔渡片区
B地块
	溪美街道崎峰社区
	7.1730 
	居住

用地
	拍卖出让
	第4季度
	

	11
	南安市官桥镇余丰片区A地块
	官桥镇金庄
社区
	0.8925 
	商住
	拍卖出让
	第4季度
	

	12
	水头镇海联片区北侧B地块
	水头镇滨海
社区
	8.1000 
	居住

用地
	拍卖出让
	第4季度
	


抄送：市政府王连赞市长，市委周全常委，市政府侯强辉副市长。
南安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6年3月31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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